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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金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议召开 

临时股东大会涉及的相关事项 

之法律意见 

 

致：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龙机电”）的委托，就金龙机电控股股东金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龙集团”）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涉及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对金龙集团提议召开金龙机电临时股东大会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

了审查，查阅了本所认为必须查阅的文件并进行了必要的核查验证。  

 

（二）本所出具法律意见书是基于金龙机电向本所保证：金龙机电已向本所

提供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书面资料或口头陈述，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

见书的事实和资料均已向本所披露；金龙机电向本所提供的资料和陈述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陈述或重大遗漏，所有资料上的签字和/

或印章均是真实、有效的，有关副本资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相一致。  

 

（三）本所仅就金龙集团提议召开金龙机电临时股东大会涉及的有关法律问

题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金龙集团提议召开金龙机电临时股东大会涉及

的合法性之目的，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一、金龙集团提议召开金龙机电临时股东大会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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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金龙机电董事会收到金龙集团向金龙机电董事会发出的《关于提请金

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主要议案

为对金龙机电第四届董事会进行提前换届选举。 

  

二、《公司法》、《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于提议召开股东大会的规

定 

 

《公司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

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 

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的，监事会应当及时召集

和主持；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的，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

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应当将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和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

开十五日前通知各股东；发行无记名股票的，应当于会议召开三十日前公告会议

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事项。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

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股

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临时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

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 

股东大会不得对前两款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作出决议。” 

 

《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四十八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

董事会提出。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在收到请求后

10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当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 5 日内发出召

开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未作出反馈的，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监事会提出请求。 

监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在收到请求 5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

通知，通知中对原提案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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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视为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股东

大会，连续 90 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

和主持。” 

 

三、相关事实或协议安排 

 

依据《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发生股权变更等事项的公告》（公

告编号为 2019-010 ）并经 本所律师 登录国家 企业信 用信息公 示系统

（www.gsxt.gov.cn）查询，金龙集团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金绍平 16,300 90.55% 

2 徐微微 1,000 5.56% 

3 黄永贤 700 3.89% 

合计 18,000 100% 

 

金绍平为金龙集团控股股东，金绍平与徐微微为夫妻关系，黄永贤为金绍平

的妹夫。金绍平为金龙集团的执行董事。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金龙集团持有金龙机电 179,415,206 股股票，占

金龙机电总股本比例为 22.3384%，金龙集团为金龙机电的控股股东。 

 

2019 年 3月 15 日，万跃萍及其关联主体与乙方金绍平及其关联主体、丙方

金龙集团、天津乐宝乐尔旅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天津维多利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签订《金龙控股集团及其关联主体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之终止协议》，约定：

“3.6 乙方及丙方承诺，本协议 3.1 条项下条件全部成就之前，不得对金龙机电

现有的董事、监事和高管进行改选、补选，不得变更法定代表人，不修改金龙机

电的公司章程”。 

 

根据北京汉邦国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胡军、万跃萍向金龙机电董事会出具

的书面文件，截至目前，《金龙控股集团及其关联主体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之终止

协议》约定的“3.1”条未全部成就，北京汉邦国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万跃萍

不同意对金龙机电现有的董事、监事和高管进行改选、补选，金龙集团本次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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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龙机电董事会、监事会进行提前换届选举无效。 

 

四、法律分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金龙集团目前作为金龙机电的控股股东，

其在《金龙控股集团及其关联主体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之终止协议》中做出的关于

第 3.6条承诺对其具有约束力。 

 

金龙集团以其所持金龙机电的股权虽有权依据《公司法》、《金龙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向金龙机电董事会发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对金龙机电第四届

董事会进行提前换届选举，但依据《金龙控股集团及其关联主体资产重组框架协

议之终止协议》的约定及北京汉邦国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胡军、万跃萍向金龙

机电董事会出具的书面文件，金龙集团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对金龙机电第四届

董事会进行提前换届选举违背其在《金龙控股集团及其关联主体资产重组框架协

议之终止协议》中做出的承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金龙机电董事会若同意金龙集团的提议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对金龙机电第四届董事会进行提前换届选举则存在法律纠纷风险。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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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金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涉及的相关事项之法律

意见》之盖章页）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